
黔卫健函〔2020〕47 号

关于加强全省县城以下农村地区生活饮用水
卫生监督管理确保供水卫生安全的通知

各市、自治州卫生健康局、水务局，各县（市、区、特区）卫生

健康局、水务局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、国务

院、省委、省政府的决策部署，进一步加强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

管理工作，确保农村供水卫生安全，为坚决打赢新型冠状病毒感

染的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和按时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有力支撑。

现将加强全省县城以下农村地区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，确保

供水卫生安全工作的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，请各地抓好贯彻落实。

一、提高政治站位，高度重视农村供水卫生安全问题

加强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，做好农村供水卫生安全工作，

是保障群众身心健康的迫切需要，也是打好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

疫情防控阻击战和按时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基础保障。各地要把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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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疫情防控期间农村供水卫生安全作为当前的重大政治任务，把

投身保障农村供水卫生安全作为践行初心使命、体现责任担当的

试金石和磨刀石。全面落实省委、省政府近期关于疫情防控的各

项工作安排，针对农村供水保障及卫生安全方面存在的问题短板，

采取切实有力措施，全力做好农村供水卫生安全工作，保证农村

群众喝上“稳定水、干净水、放心水”，确保脱贫攻坚目标顺利

实现。

二、强化责任担当，压实农村供水卫生安全工作责任

一是要压实地方政府对农村饮水安全保障的主体责任，明确

各级政府主要负责人是第一责任人的意识。二是要压实部门监管

责任，卫生健康行政部门、水行政主管部门切实履行行业监督责

任。三是要压实运行管理责任，县级水务部门要根据前期排查台

账，把运行管理责任落实到每处农村供水工程，确保农村供水工

程从源头到龙头均有专人负责、专人管理、专人巡查。在“三个

压实”基础上，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建立健全满足疫情防控要求

的农村供水保障机制和应急工作机制，尤其要优先保障医疗机构

的用水安全。全面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农村供水工程值班值守，确

保各级农村饮水安全专线服务电话畅通，对发现的供水问题，立

即采取有效措施处理，切实做好疫情防控供水保障工作。

三、强化监督检查，做好供水全流程管控

（一）加强水源监测监管。严格落实饮用水水源保护措施，

水源保护区必须设置明显标识，严禁水源地周边有污染源，防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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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源污染。要加强对水源的防护和巡查工作，密切观察水源地、

取水口、蓄水池等关键部位水质变化情况，严防医疗废水污染，

发现异常要及时上报并采取有效措施处置。在共同配合做好饮用

水水源地常规监测的基础上，增加余氯和生物毒性等疫情防控特

征指标的监测。

（二）强化水质保障。认真贯彻落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

的《贵州省脱贫攻坚农村饮水安全挂牌督战工作方案》部署，按

照省水利厅、省卫健委、省生态环境厅联合印发的《关于进一步

加强农村生活饮用水水质保障的通知》（黔水农〔2019〕37 号）

要求，全面做好农村饮用水水源地划定保护工作；所有集中式供

水工程必须在 4 月底前配备完善消毒净化设施，完善使用管理制

度，明确专人定期消毒责任；对于分散式供水工程，一方面要做

好已安装小水窖水质净化设备的运行维护，另一方面要及时配发

消毒药品，明确专人定期投放；加强农村饮用水水质检测监测，

全面提高农村供水工程水质卫生达标率。

（三）严密监控供水环节。重点检查水厂卫生许可证、涉及

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的使用情况、消毒设施配备及正常运转、水

质自检情况、供管水人员健康证、卫生制度落实情况、场所及管

水人员消毒等情况。严格按照生活饮用水处理工艺制水，落实净

化消毒措施，坚决避免安全隐患进入末梢水。加强对供水管网、

加压站、调节池等的卫生管理和巡查，落实巡查责任人，确保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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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管网安全。加强对进村入户供水终端的管理维护，确保农村用

水户的水量、水质达标。

（四）强化水厂区域疫情防控和供水人员动态管控。所有农

村供水水厂实行全封闭式管理，厂区专人值守，禁止无关人员在

水厂逗留。做好水厂各类制储水设备的清洗和消毒，向水厂工作

人员普及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知识，落实各项防控措施。

加强从业人员动态管理和健康监控，每日测量在岗人员体温，对

排查发现近期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或携带者接触，或

与武汉返乡人员有接触的，一律按照疫情防控要求，落实隔离防

控措施，坚决避免疫情扩散风险。

（五）加强技术指导和保障服务。各级卫生健康监督部门、

水务部门要立即组派业务精、技术强的疫情防控供水保障技术指

导组，指导帮助辖区内供水单位进一步做好供水全流程的管控，

确保水源地安全、取制水工艺规范、出厂水、末梢水达标、农村

用水户满意。认真做好疫情防控供水保障物资的采购和调配，确

保管材、水泵、闸阀、净水消毒药剂、龙头、水表等的供给，确

保供水单位正常运行。

（六）强化协作齐抓共管。各级卫生健康监督部门、水务部

要强化协作，共同派出业务骨干按照附件 1 至 4 的具体要求，开

展对辖区内集中式供水、简易集中式供水、分散式供水和家庭式

小水窖、小水池的卫生监督检查工作；充分发挥乡(镇)卫生监督

协管员的监督协管和巡查作用，做好信息的收集整理上报。各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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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附件1至4的要求完成监督检查后，要形成文字材料上报（附

问题清单、附表 5，加盖卫生健康和水务部门公章），由市（州）

汇总分别报省卫生健康委、省水利厅。

（七）加强督查力求将整改措施进一步落地落细落实。各地

要根据《通知》的要求，制定实施细则，建立问题台帐，实行逐

一销号整改。在整改过程中，各市（州）卫生健康和水务部门要

组成联合检查督导组，督促指导对存在问题和不足的整改落实。

省卫健委和省水利厅将组成联合督查组，对脱贫攻坚存在饮用水

问题短板挂牌督战的十二县（区）开展检查督导，对其余县（市、

区、特区）采取随机抽取的形式进行检查督导。

四、时间安排

县级联合检查督导组于 3 月 27 日前完成监督检查工作、市

级联合检查督导组于4月2日前完成监督检查工作并汇总上报文

字材料，5 月底整改完成检查出的问题。省级联合督查组将不定

期开展检查督导工作。

联 系 人：省卫生健康委 舒明

省卫生计生监督局 乔燕冰

省水利厅 黄澄

联系电话：省卫生健康委 0851-86892838（传真）

0851-86815525（传真）

省水利厅 0851-8593620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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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子邮箱：省卫生健康委 2442478942@qq.com

省水利厅 1625140791@qq.com

附件：1.农村饮用水基本卫生要求

2.乡（镇）集中式供水单位监督检查表

3.简易集中式供水监督检查表

4.分散式（水池、水窖）供水监督检查表

5.监督检查汇总表

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贵州省水利厅

2020 年 3 月 1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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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农村饮用水基本卫生要求

一、乡（镇）人民政府所在地集中式供水

（一）水源保护

1.划定生活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。

2.一级保护区隔离带有相应的卫生防护设施。

3.入口处设置警示标牌。

（二）水质处理

1.使用传统工艺进行水质处理的。

（1）有沉淀池、过滤池、清水池，有自动（手工）虹吸反

冲洗装置且能运转。

（2）有自动投药消毒杀菌设施且正常运转。

（3）水源水浑浊度较高的应有自动投加沉淀剂、含氯消毒

剂的装置。

（4）清水池检查孔应加盖上锁。

（5）有存放沉淀剂、消毒剂及其涉水产品的库房。

（6）有出厂水消毒剂余量的检测设备。

2.使用一体化大型水质处理设备的。

（1）有设备制造方提供的涉水产品卫生许可批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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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有存放沉淀剂、消毒剂及其涉水产品的库房。

（3）制水过程中沉淀、过滤及消毒杀菌设施设备正常运转。

（4）有出厂水消毒剂余量检测设备.

（三）出厂水检测

1.具备条件开展自检。

（1）有微生物（含无菌室）、理化室。

（2）有开展检测指标应具备的仪器、设备、试剂。

（3）有检测指标的实验室操作规程。

（4）有完整的实验室检测原始记录。

（5）检测指标应涵盖色度、浑浊度、嗅和味、肉眼可见物、

PH 值、余氯（或二氧化氯）、菌落总数及总大肠菌群。

2.委托检验。

（1）被委托方具备相应资质。

（2）检测指标应涵盖色度、浑浊度、嗅和味、肉眼可见物、

PH 值、余氯（或二氧化氯）、菌落总数及总大肠菌群。

（3）千吨万人及以上供水工程检测频次每个季度不少于 1

次，千吨万人以下供水工程每年至少应保证丰水期和枯水期各一

次。

（4）有消毒剂余量检测记录。

（四）卫生管理

1.有生活饮用水卫生许可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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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有卫生管理制度并张贴上墙。

3.供管水人员有健康体检合格证明。

4.有卫生管理档案。

二、行政村（村民组）简易集中式供水

（一）水源取水口有防护设施、公示牌等。

（二）取水池、蓄水池加盖上锁。

（三）是否配备消毒设备，并确保消毒设备正常运行。

（四）有专人管理，开展巡查。

（五）有水源水水质检测报告。

三、分散式取水

（一）水窖、水池与厕所、猪（牛）圈相隔一定距离。

（二）家中蓄水缸（池）经过沉淀后取用。

（三）水质净化、消毒措施。

（四）煮沸后饮用。

（五）抽取一定比例工程对水质进行检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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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乡（镇）集中式供水单位监督检查表

市(州)县(市、区、特区)乡（镇）单位名称： 联系电话:
检查项

目
检查内容 检查结果 备注

卫生管

理

水厂持有有效卫生许可证。

直接从事供、管水人员是否有
健康体检合格证明。
使用的涉水产品是否有卫生
许可批件

疫情防
控

水厂内外环境是是否开展消
毒杀菌
进出水厂人员是否戴口罩

进出厂人员是否测量体温

厂区环

境与水

源防护

生产区外围 30 米范围内保持
良好的卫生状况，无生活居住
区，无渗水厕所、渗水坑，无
垃圾、粪便、废渣和铺设污水
渠道的修建。
水源保护区的设置有无政府
批复。
一级保护区是否有卫生设施

是否有警示标牌

水质处

理

沉淀过滤工艺流程是否合理，
有消毒设施设备是否并运转
正常。

出

厂

水

自

检

自

检

是否有无菌室、理化室。

是否有色度仪、浊度仪、PH
计、烤箱、培养箱、消毒锅、
冰箱等相应的水质检验仪器
设备并运转正常。

开展的检验项目（在对应开展
的检验项目处打√）

色度（）浊度（）肉眼可见
物（）耗氧量（）菌落总数
（）总大肠菌群（）消毒剂
余量（）

委

托

检

验

近一年的检测报告

被委托的检测机构

开展检测的项目

检测结果是否合格

是否开展出厂水消毒剂余量
自检且有记录

注：乡（镇）集中式供水单位可委托检验，但必须开展出厂水消毒剂余量自检。

检查者： 被检查者： 检查日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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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简易集中式供水监督检查表

市(州)县(市、区、特区)乡（镇）村：

单位名称： 联系电话:

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检查结果 备注

卫生管理

有无专人管理

是否开展巡查

水源防护

是否划定保护区或
保护范围

是否设置防护设施

水质处理
是否配备消毒设施、
正常使用

水质情况
水质检测报告（是否
合格）

注：简易集中式供水为乡镇所在地以下，村、组集中式供水工程

检查者： 被检查者： 检查日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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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分散式（水池、水窖）供水监督检查表

市(州)县(市、区、特区)乡（镇）村：

单位名称： 联系电话:

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检查结果 备注

卫生管理 有无专人管理

水质处理

是否配备沉淀过滤
设施

是否开展消毒

感官检查

水质是否无杂质

水质是否无色无味

水质长期饮用是否
无不良反应

水质情况
是否抽取一定比例
进行水质检测

注：水质情况检查结果填抽取的比例，检测结果是否合格。

检查者： 被检查者： 检查日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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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

监督检查情况汇总表

市(州)：

结果

项目

检查单位

（个）

无问题

（个）

存在问题

（个）

下达整改

文书（份）

立案查处（家） 备注

乡（镇）

集中式供

水

简易集中

式供水

分散式供

水

审核人： 填表人： 填表日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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